
鹏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对《关于对鹏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

年报有关事项的问询函》相关问题回复的独立意见 

 

鹏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ST 鹏起”或“公司”）于 2020

年 9 月 24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二部发来的《关于对鹏起科技发

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报有关事项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20】2560号，

以下简称“《问询函》”）。《问询函》中部分问题需要公司独立董事发表意见。

我们作为*ST鹏起独立董事，认真审阅了公司对《问询函》相关问题的回复，现

就《问询函》相关问题回复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问询函》问题 1.半年报披露，公司 2019 年起对子公司郴州丰越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丰越环保）、成都宝通天宇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

通天宇）失去控制，半年报未将两家子公司纳入合并报表，该情况是公司 3 名董

事、1 名监事不能保证 2020 年半年报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的原因之一。 

请公司补充披露：（1）公司认为对两家子公司丧失控制及不再纳入公司合并

报表范围的具体时点、原因及合理性、认定依据及其充分性，以及前期对相关事

项的信息披露情况；（2）失控日公司如何确定子公司相关资产价值，如何确定公

司财务报表关于两家子公司相关资产及负债的金额，以前年度财务报表是否存在

重大差错，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3）丰越环保、

宝通天宇失控的主要责任人，目前的控制状态，相关责任人是否存在涉嫌恶意掏

空上市公司的违法犯罪行为；（4）公司为有效控制丰越环保和宝通天宇所采取的

具体措施及其进展；（5）公司为解决失控问题已采取和拟采取的民事诉讼、刑事

报案等具体措施。请独立董事发表意见。 

独立董事意见： 

（1）公司管理层应聘请外部机构对子公司失控时点及原因发表核查认定意

见。 

（2）公司应严格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对公司前期的财务报

表进行更正。 



（3）公司管理层应聘请外部机构对失控子公司的相关责任人是否存在涉嫌

恶意掏空上市公司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核查，如果最终经核查发现失控问题的相

关责任人确实存在恶意掏空上市公司的违法犯罪行为，公司管理层应采取民事诉

讼、刑事报案等措施以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4）公司应采取更有效措施对丰越环保和宝通天宇进行管控，积极维护公

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问询函》问题 4.半年度披露，公司目前存在大额违规担保、资金占用未解

决情况。请公司补充披露：（1）2020 年公司是否新增违规担保及资金占用，是

否存在尚未披露的资金占用或违规担保等违规情况；（2）违规担保、资金占用对

公司生产经营的具体影响；（3）公司已采取解决违规担保及资金占用的具体措施

及进展。请独立董事发表意见。 

独立董事意见： 

（1）我们查阅了公司关于 2020 年公司是否新增违规担保及资金占用、是否

存在尚未披露的资金占用或违规担保等违规情况的自查记录，我们没有发现

2020 年公司存在新增违规担保及资金占用，也没有发现公司存在尚未披露的资

金占用或违规担保等违规情况。 

（2）违规担保及资金占用事项已经对公司的生产经营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影

响，若不及时解决将会影响到公司生产经营的可持续性。截止目前，公司实际控

制人关于归还占用资金事项尚未有实质性进展，实际控制人违规担保事项对公司

造成的风险仍然存在。据了解公司实际控制人正在寻找新的合作方来解决资金占

用问题及公司目前所面临的困境，公司管理层应积极督促实际控制人采取有效的

措施解决占用资金等问题，并督促实际控制人给出明确的偿还最迟期限，如在该

期限内无法偿还，公司应当采取法律手段追回实际控制人所占用资金并追究其对

公司造成的损失。    



（本页无正文，为《鹏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对<关于对鹏

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报有关事项的问询函>相关问题回复的独

立意见》的签字页） 

 

独立董事： 

 

 

韩志丽                  严法善                   雷云先 

 

 

 

 


